
关于征集 2021 年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

行知书院导师的通知

各位老师：

为进一步加强书院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，促进校

区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，树立良好的院风、学风、班风，提

升书院本科生专业实践能力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

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。现面向全校征集 2021 年行知

书院导师（第二批）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招聘对象

面向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全体专任教师，坚持自愿报

名、择优选聘的原则。

二、基本要求

1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具有

较高思想道德素质；

2．自愿从事导师工作，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

具有较强的责任感、事业心和奉献精神；

3．关心爱护学生，为人师表，品行端正，以身作则，

遵纪守法；

4.对培养人才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，熟悉学生所在专

业的教学计划以及专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。



5.配合书院要求，履行岗位职责，并接受相关考核。

三、意向征集时间及方式

意向征集从即日起至 2021 年 9 月 23 日 12：00 止。

有意向的老师可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行知书院

导师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发送至邮箱 20219032@m.scnu.edu.cn，

邮件统一命名为“姓名＋书院导师”。

联系人：杨芳

联系电话：0660-3808031

附件 1：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行知书院导师申请表

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书院建设管理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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